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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 

核查意见 

 

致：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接受华数传媒的委托，担任华数传媒本次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已就华数传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

务所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国浩律

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

用意见第 15 号》的相关规定，本所律师就华数传媒本次重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相关的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系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补充，本核查意见应当和《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一并使用。本核查意见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不一致的部分以本核查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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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核查意见未涉及内容，以原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核查意见未涉及内容，以原法

律意见书为准。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所做的声明以

及释义同样适用于本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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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正 文 

一、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根据华数传媒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华数传媒召开的第十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相关公告文件，本次重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如下： 

1．价格调整触发条件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决议公告日（含当日）至中国证监

会核准本次交易前，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有权召开董事会对发行价格

进行一次调整： 

（1）向下调整 

深圳成分指数（399001）和文化传媒指数（886041）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较公司本次交易预案公告日前一交易日收盘点

数跌幅超过 20%；且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较公司本次交易预案公告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跌幅超过 20%。 

（2）向上调整 

深圳成分指数（399001）和文化传媒指数（886041）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较公司本次交易预案公告日前一交易日收盘点

数涨幅超过 20%；且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较公司本次交易预案公告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涨幅超过 20%。 

2．调价基准日 

可调价期间内，满足“价格调整触发条件”之一的首个交易日出现后，上市公

司可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对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若本次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的生效条件满足且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对发

行价格进行调整，则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审议调价事项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为调价基准日。 

3．调整机制 

若满足“价格调整触发条件”之一且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本次交易股份发

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发行价格对应调整为不低于调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且不得低于公司最近一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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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每股净资产值。发行价格调整后，标的资产的定价不变，发行股份数量将根

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若董事会审议决定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则后续不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或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发行价格及发行股票数量做相应调整。 

二、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触发 

根据上市公司的公告文件，自 2020 年 6 月 23 日至 2020 年 8 月 5 日连续 30

个交易日期间，深圳成分指数（399001）和文化传媒指数（886041）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较公司本次交易预案公告日前一交易日收盘点数涨幅超过 20%；且公司

股价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较公司本次交易预案公告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涨幅超过

20%。根据上述发行价格调整机制，本次交易已于 2020 年 8 月 5 日满足价格调

整触发条件。 

三、不调整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的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的公告文件，本次交易系为了履行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减少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资产与业务规模，加快推

进浙江省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同时也是实现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 

经与各相关方充分沟通，为减少本次交易的不确定性，顺利推进本次交易进

程，董事会决定不对股份发行价格进行调整，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估值、发行股份

数量、发行后股东持股比例等较原方案均不发生变化。 

四、不进行发行价格调整的影响及对于股东的保护 

鉴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对本次交易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后续亦不再根据

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对本次交易发行价格进行调整，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估值、发行

股份数量、发行后股东持股比例等较原方案均不发生变化，相关事宜对本次交易

不构成影响。 

本次不进行价格调整有利于减少本次交易的不确定性，推动本次交易顺利完

成，有利于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不调整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履行的相关程序和董事会就此决策的勤

勉尽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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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8 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关于不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上市公司已将本次重组发

行价格不进行调整的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沟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相关议

案提交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2020 年 9 月 2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不调整华数传媒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议案》。 

2020 年 9 月 2 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关于不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不对本次

交易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六、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华数传媒不调整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董事会履

职以及信息披露情况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

用意见第 15 号》的相关规定。 

 

——本核查意见正文结束——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核查意见 

6 

第二部分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核查意见》的签署页） 

 

本核查意见正本三份，无副本。 

本核查意见的出具日为二零二零年九月二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杨  钊 ___________ 

 

 

负责人：颜华荣 ___________                   余飞涛 ___________ 

 

 

                                                吕兴伟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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